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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運動局
因應 7 月 27 日全國調降為二級警戒之作為

報告人：李昱叡  局長
日    期： 110 年 7 月 27 日

臺中市政府第 497 次市政會議專案報告



簡報大綱

壹、推動依據

一、指揮中心 7 月 23 日公告 7 月 27 日起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措

施

二、教育部 7 月 23 日公告內外運動場館 7 月 27 日起適度放寬措施

貳、具體措施：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」

參、配套作為

一、國運中心 ( 含港區運動公園 )

二、戶外場域

三、民營業者

四、團體運動及競賽

2



壹、推動依據：指揮中心 7 月 23 日公告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
級措施 ( 之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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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推動依據：指揮中心 7 月 23 日公告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
級措施 ( 之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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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推動依據：指揮中心 7 月 23 日公告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
級措施 ( 之三 )



壹、推動依據：教育部 7 月 23 日公告室內外運動場館適度放
寬措施 ( 之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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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推動依據：教育部 7 月 23 日公告室內外運動場館適度放
寬措施 ( 之二 )



壹、推動依據：教育部 7 月 23 日公告室內外運動場館適度放
寬措施 ( 之三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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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具體措施：教育部 7 月 23 日公告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
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」 ( 之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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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具體措施：教育部 7 月 23 日公告「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
業因應 COVID-19 防疫管理指引」 ( 之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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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運中心 ( 含港區運動公園 ) ：

防疫管理指引：
所轄游泳池及跳水池仍暫停開放。

入館需全程佩戴口罩。

實聯 ( 名 ) 制。

各空間人流控管 50% 。

器材及設備維持間格開放使用，並符合 1.5 公尺社交安全距離。

館內餐飲服務應落實「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」辦理；另未包裝食
品仍暫停販售。

相關防疫規範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最新發布之防疫措施辦理。

參、配套作為：運動局轄管運動場域於 7 月 27 日降為二級因
應作為 ( 之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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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外場域：

防疫管理指引：
現場具專人管理，可落實並管控實聯 ( 名 ) 制者，始得開放使用
。

步道、操場 ( 或田徑場 ) 等屬走動式不接觸設施開放使用，惟附
設兒童遊具 / 體健設施等因難以保持社交安全距離、即時消毒作業及
落實並管控實聯 ( 名 ) 制者，仍暫停開放。

相關防疫規範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最新發布之防疫措施辦理。 ( 如
：符合戶外 1 公尺社交安全距離、運動過程全程佩帶口罩、人流控管
50% 及個人自備之器具 / 器材，不得相互借用等 )

參、配套作為：運動局轄管運動場域於 7 月 27 日降為二級因
應作為 ( 之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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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營業者： ( 游泳池仍暫停開放 )

防疫管理指引：
運動過程需全程佩戴口罩。

實聯 ( 名 ) 制。

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人流控管 50% 或總量管制：室內空間至少間
隔 1.5 米 / 人 (2.25 平方米 / 人 ) ，室外空間至少 1 間隔 1 米 /
人 (1 平方米 / 人 ) 。

器材及設備維持間格開放使用，並符合 1.5 公尺社交安全距離。

個人自備之器具 / 器材，不得相互借用；如由場館提供器材 / 器
材，轉換使用者前，應消毒。

相關防疫規範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最新發布之防疫措施辦理。

參、配套作為：運動局轄管運動場域於 7 月 27 日降為二級因
應作為 ( 之三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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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運動及競賽：
全國運動會本市各單項代表隊集訓及選拔賽：

專案申請，審查後實施。

實聯 ( 名 ) 制。

參訓人員全部完成快篩 ( 次 /7 天 ) 。

休息須佩戴口罩，並保持安全社交距離。

競賽及其他活動：依照指揮中心 7 月 23 日公告二級警戒措施
辦理。

參、配套作為：運動局轄管運動場域於 7 月 27 日降為二級因
應作為 ( 之四 )



簡報結束

謝謝您的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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